
<<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認定原則>>

五、申請程序及其他補充規定

（一）申請程序

1. 因故遷出戶籍，於查獲前再遷入者，如嗣後補提申請或經稽徵

機關通知三十日內補提申請者，經查明戶籍再行遷入之日起仍

符自用住宅用地規定者，准以戶籍遷入之日作為再次申請按自

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日期，惟戶籍遷出期間，不得適用

自用住宅用地稅率；經通知而逾三十日補提申請者，自申請時

適用。


